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湛 医保 〔2020 〕56 号

关于印发湛江市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医疗保障局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

现将《湛江市 2021 年度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 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向

我局反映。

〉



湛江市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工作方案

为做好 我市 2021 年度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 （以下简称

城 乡居 民医保 ）的参保 工作 ，确保 完成全 市城 乡居 民医保 工作

目标任务 ，根据 《广东省 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转发 国家 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做好 2020 年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障工作 的通知》 （粤 医保发

〔2020 〕23 号）要求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 021 年度 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 参保工作 目标 ：城 乡居 民医保

实现全覆 盖 ，基本 医疗保 险参保 率达到 98% 以上。

二、参保缴费时间

（一）各县 （市 、 区 ）城 乡居 民 （含 高校 大学生）集 中参保

时间为：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 ）集 中缴费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三、缴费标准

2021 年度 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280 

JG 。

四、办理参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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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参保

城 乡居 民以户为单位全员参保 ，由税务部 门代征 医疗保 险

费，参保 时携带户 口簿或湛江市居住证 （湛江市外户籍居 民的

须提供未参加外地 当年基本 医疗保 险证明或承诺书、港澳 台居

民须提供港澳 台居 民有效证件 ）、湛江开户的银行存折 （有个

人结算功能、正常使用 的有效账户 ）及复 印件 ，到户籍或居住

证所属 的乡镇 （街道）公共服务 中 心 （医保办 ）办理参保手续，

填写参保 申请表。

已登记参保 的家庭 ，由医保系统默认续保登记。参保登记

信 息有变更的，如人 员变动、参保人姓名 、身份 证号码、参保

身份 、银行账号、手机号码等变更的，请持户 口簿或湛江市居

住证、身份变更材料 、新的银行存折等到户籍或居住证所属 的

乡镇 （街道 ）公共服务 中 心 （医保办 ）办理变更手续。

（二）特殊 困难人 员参保

符合政府资助参保 的五保 户、孤儿 、“三无”人 员、低保

对象、重度残疾人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 ，由户

籍所在地 民政、残联 、扶贫部 门录入本部 门信 息系统，按照年

度缴费标准 ，办理 由政府资助参保手续。退 出人 员 （由特殊困

难人员身份 变为普通人身份 的 ）要及 时到户籍所属 的 乡镇 （街

道 ）公共服务 中 心 （医保办 ），办理随家庭参保手续。

五 、待遇标准

（一）住 院医保待遇

按 医院的类别确定待遇，参保人在 乡镇卫生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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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 医院住 院基 本 医疗保 险起 付标 准分别 为 100 元、100 元、

300 元、500 元；报销 比例分别为 85% 、80% 、70% 、50% ，基本

医疗保 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20 万元。

五保户、低保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住院，不设起

付线？住院报销 比例增加 10% 。

70 岁 以上老人住院报销 比例增加 5% 。

（二） 门诊 医保待遇

1. 普通 门诊待遇

( 1 ）根据国家 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 《关于做好 2019 年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 c 2019 ) 30 号 ）“实

行个人 （家庭 ）账户的，应于 2020 年底前取消，向门诊统筹

平稳过渡；已取消个人 （家庭 ）账户的，不得恢复或变相设置。”

规定 ，我市从 2021 年开始，取消 由城 乡居 民医保基金每年 向

参保居 民社会保 障卡划入的 20 元，不再 向参保居 民个人账户

划入资金。

( 2 ）调整普通 门诊统筹待遇。我市将调整普通 门诊统筹

相关政策 ，进一步提高城 乡居 民普通 门诊统筹待遇。

2. 特殊 门诊待遇

患有高血压病；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 II 级 以上；肝硬

化 （失代偿期 ）；慢性病毒性肝炎 （乙型、丙型，活动期 ）；中

度及 中度 以上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慢性 肾功 能不全 （尿毒症

期 ）；器 官移植术后 （抗排异反应治疗 ）；类风湿关节炎；糖尿

病；恶性肿瘤 （放疗 、化疗、靶 向治疗）；珠蛋 白生成障碍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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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贫血或海洋性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 ；中风后

遗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

持久的妄想性障碍 （偏执性精神病 ）；双相 （情感 ）障碍 ；癫

瘸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躁狂症；白内

障 （门诊手术 ）；肺结核；帕金森 氏综合症； 甲状腺机 能亢进

（放射性治疗 ）；泌尿系结石 （体 外碎石术 ）等 28 个病种 的参

保居 民，可 申请办理 门诊特殊病种手续，在 门诊治疗按规定给

予报销 医疗费用。在省 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实施后 ，按省规

定执行。

（三）大病保险待遇

在基本 医疗保 险的基础上，对发生高额 医疗 费用 的大病患

者给予进一步保障。

1. 特 困供养人 员。特困供养人员在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

政策范围内的个人 自付住院费用 ，年度累计超过 2000 元 以上

部份 ，大病保险按 85% 报销 ，不设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2. 建档 立卡的贫困人员、最低 生活保 障对象。建档 立卡的

贫困人员、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在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政策范

围内的个人 自付住院费用 ？年度累计超过 3000 元 以上部份 ，

大病保 险按 80% 报销 ？不设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3. 其他人员。其他人员在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政策范围

内的个人 自付住院费用 ，年度累计超过 1 万元 以上部份 ，大病

保险按分段递增 的办法报销 ： 1 万元 以上 5 万元 以下 （含 5 万

元 ）的医疗费用 ，大病保险按 60% 报销；5 万元 以上 8 万元 以下

- 5 - 



（含 8 万元 ）的医疗 费用 ，大病保 险按 70% 报销 ；8 万元 以上

10 万元 以下 （含 10 万元 ）的医疗 费用 ，大病保 险按 80% 报销 ；

10 万 以上 的医疗 费用 ，大病保 险按 85% 报销 。城 乡居 民基本 医

疗保 险加 大病保 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80 万元。

（四）儿童重 大疾病保 障

将 0-14 周 岁 （含 14 周岁 ）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 白血病 、儿

童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 、儿 童先天性房 间隔缺损 、儿 童先天

性 室问隔缺损 、儿 童先天性动脉 导管未 闭、儿 童先天性肺 动脉

瓣狭窄纳入城 乡儿 童重大疾病保 障范围。治疗 上述 重大疾病 的

限定 费用 ，由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 70% ，城 乡医疗

救助基金补助 20% 。

（五）异地就医待遇

根 据 《关于调整 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 异地就 医待遇 的通知 》

（湛人社 〔2016 〕400 号 ）精神，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 已全 面推

开异地就 医即时结算工作 。

1. 已办理长 期 异地 就 医登 记手续或经本 市 三 甲医院或 五

县 （市 ）人 民医院转诊 的参保人 ，到异地联 网结算定 点医院住

院，其住 院所产 生的医疗 费用 ，按本市同级定 点医院的待遇标

准结算。

2. 已办理长期 异地 就 医登 记手续或经本 市 三 甲医院或 五

县 （市 ）人 民医院转诊 的参保人 ，到异地 非联 网结算的医保定

点医院 （或公 立 医院 ）住 院，其住 院所产 生的医疗 费用 ，回 当

地社保 经办机构 报销 的，参保人住 院 医疗 费用 自付 比例按本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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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定 点 医疗 机构相应增加 5 个百分点。

3. 对于未办理异地就 医登记手续或转诊的参保人 ，到异地

联 网结算定点医院住院，其住院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回当地社

保经办机构报销 的，参保人住院医疗费用 自付 比例按本市同级

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增加 10 个百分 点。

4. 对于未办理异地就 医登记手续或转诊的参保人 ，到异地

非联 网结算的医保定 点医院 （或公立医院 ）住院，其住院所产

生的医疗费用 ，回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的，参保人住院医疗

费用 自付 比例按本市同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增加 15 个百分 点。

5. 参保人在异地 因危 重疾病经 急救入 院住 院治疗所产 生

的医疗 费用 （含 急救费用 ），回 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的，参

保人住 院 医疗 费用 自付 比例按本市 同级定 点 医疗机构相 应增

加 5 个百分 点。

六 、时间安排

2021 年度城 乡居 民医保参保缴费时间安排如下：

（一）10 月 1 日到 10 月 15 日为工作部署阶段。各县 （市、

区 ）医疗保障局组织召开城 乡居 民医保工作会议 ，具体部署宣

传发动、参保缴费工作 ，提 出工作要求，并按 98% 以上的参保

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各 乡镇 （街道 ）。各 乡镇 （街道 ）召开动员

大会并制定实施方案 ，采取 以村 （社 区 ）为主体 具体 筹集 的方

式，按照包 干负责制的办法，把任务层层分解到村组 ，确定村

（社 区 ）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签订责任书，将任务细化、量化

到人 ，确保工作任务按 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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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为集中宣传阶段。市医疗

保 障局制作 医保宣传小册子、宣传单张、宣传海报、参保 申请

表及须知等宣传广 告，发放到 乡镇 （街道 ）、医院、学校开展

宣传。在湛江广播 电台、湛江电视 台等新 闻媒体投放参保 宣传 。

各县 （市、区 ）医疗保 障局要督促各 乡镇 （街道 ）全力完成参

保任务。各 乡镇 （街道 ）宣传广播车要深入村 （社 区 ）进行宣

传 ，发放 宣传 资料 ，力 争做到镇 （街道 ）、村 （社 区 ）学校 、

村 口等地要有宣传横幅。村 （社 区 ）干部要通过广播宣传 、张

贴标语 、出墙报、发放宣传资料、挨家入户宣传 等形 式，向广

大群众宣传参保 的好处和一些参保受益解 困的典型，力求做到

全镇村不漏组 ，组不漏户，户不漏人 ，应保尽保 。

（三）12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为参保 资料查漏补缺、检

查核 实阶段。各县 （市、区 ）医疗保 障局要高度重视，通过加

大对基层 医保经办机构 的投入 ？提高医保信 息化管理水平，组

织开展检查督办，督促各 乡镇 （街道 ）加快参保资料核对 、录

入工作 ，核实做好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工作进度。

（四）居保应征数据推送 时间。医保经办机构在集 中缴费

期 间，每月至少 2 次 向税务部 门推送城 乡居 民医保应征数据 ，

并根据税务部 门的缴费数据情况定 时记账 。

七、工作要求

（一）加 强组织领 导。根据国家和省的要求，我市将 2021 

年度个人缴费标准提高到 280 元。各县 （市、区 ）医疗保 障局

要做到一把手亲 自抓 ，分管领 导具体抓，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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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人 力物力做好城 乡居 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 ，确保城 乡居 民

基本 医疗保 险参保 率在 98% 以上。

（二）广泛宣传发动。各县 （市、区 ）医疗保 障局要采取

多形 式多渠道开展 宣传工作 ，做到报纸见字、电视显像 、电台

听声、街 头有横幅；各地社保局要积极协调辖 区内定点医药机

构开展城 乡居 民医保参保宣传发动工作 ，采取多种形 式，加大

宣传发 动力度 ，努力让居 民充分 了解、支持城 乡居 民医保政策，

踊跃 自愿参保 。

（三）加 强督查督办。从 12 月 1 日起 ，市医疗保 障局将

对各县 （市、区 ）城 乡居 民医保缴费参保情况进行督导；每半

月对各地缴费情况进行通报。

（四）加强沟通协调。各县 （市、区 ）医疗保 障局要根据

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宣传发动工作实施方案，

协调 当地 民政、残联 、扶贫等部 门，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突 出问

题 ，全力做好城 乡居 民缴费参保 ，困难人员政府资助参保工作。

（五）督促指 导居保应征数据推送工作 。市社保局督促指

导各县 （市 ）医保经办机构认真做好 向税务部 门推送居保应征

数据 ，缴费数据记账工作，每月向税务部 门推送居保应征 数据

不少于 2 次 ，各县 （市 ）医保经办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居保应

征数据推送工作 ，在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及 时向市社保局沟通协

调解决 ，确保城 乡居 民医保征 收工作落实到位 。

附件：2021 年城 乡居 民医保宣传标语及横幅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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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21 年城乡居民医保宣传标语及横幅内容

宣传标语内容 ：

1. 2 021 年度城 乡居 民医保 由税务部 门代征 ，实行银行托 收缴费

参保 ，参保登记时间从 10 月 1 日正式开始 ，12 月 31 日结束。

2. 城 乡居 民医保个人缴费 280 元，住院报销最高 80 万。

3. 先把家里医保 买上，出去打工赚钱放 J 心。

4. 参加城 乡居 民医保 ，拒绝因病返贫。

5. 看病 能报销 ，无病献爱心。

6. 老人儿童入 医保 ，家庭后顾之忧少。

7. 人人享受医保 ，户户幸福安康 。

8. 平 时小投入，大病有保障。

9. 奔小康 ，要健康 ，城 乡居 民医保是保障。

10. 发扬互助共济精神，积极参加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

11. 为父母投保 ，表达 一份孝心；为儿女投保 ，体现一分爱心；

为 自己投保 ，寻求一分安心。

A
U

，，且



宣传横幅内容 ：

1. 开展城 乡居 民医保 ，顺 民意、得 民心、惠 民利

2. 建 立城 乡居 民医保 ，完善社会保 障体 系

3. 居 民医保 ，互助共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参加城 乡居 民医保 ，为你和家人提供 一份健康保 障

5. 党和政府关爱 民生，城 乡居 民享受实惠

6. 为儿女参加 医保 ，添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 医保 ，尽一份孝心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税务局

湛江市 医疗保 障局办公 室 2020 年 9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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